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关于《山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数字经济发展重要指示要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数字经济发展决策部署，加快完善数字经济立法体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经济领域地方立法。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山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列入立法工作计划，确定为年内初次审议的项目。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高规格召开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制定出台系列政策文件，统筹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治理服务数字化，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政策文件经过多年实施，为推进我省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得到广泛认可，具备了政策的稳定性特点，有关内容可以经程序上升为立法，更好地指导和规范山东数字经济发展。同时，我省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痛点难点，有必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制度体系，研究并力求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努力适应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目前立法条件已成熟。
二、主要内容
《山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共10章61条。
    第一章为总则，共8条。规定了立法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基本原则、政府和部门职责，以及统计监测、标准建设、开放合作等方面的主要任务。
    第二章为数字基础设施，共7条。针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共享共用程度不高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向，要求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及市政、交通、电力、公共安全等相关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应当考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共商共建共享共维。
    第三章为数字技术创新，共6条。为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创新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明确了在技术攻关、协同创新、创新激励、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主要工作。
 第四章为数字产业化，共7条。针对我省数字产业的规模体量不够大，创新水平不够高等问题，明确加快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服务业、通信服务业等数字产业，尤其重点推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数字终端、高端软件等特色产业，培育壮大能源电子、新型电子材料、云服务、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空天信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未来产业。
第五章为产业数字化，共8条。进一步明确了我省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要求。同时，提出建立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双碳机制，促进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
第六章为数据价值化，共7条。数据是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建立数据资源统筹管理机制、完善多层次的数据流通交易体系等方式，促进数据流通利用。
第七章为治理服务数字化，共6条。明确了经济运行、政府监管、社会治理、政务服务、政务运行、城乡治理的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要求。
第八章为数字经济安全，共5条。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其发展安全密切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安全。为平衡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安全，从风险防控、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人工智能安全等层面进行了系统设计。
第九章为保障措施，共6条。提出在人才、财税、资金、用地用能等方面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实行包容审慎监管，营造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十章为附则，共1条。规定了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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